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專案行政組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甄選公告 
一、 徵才內容： 

(一) 職稱：專案行政組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二) 薪資：依本校編制外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以學歷敘薪（學士35,811元/月、碩士40,009元/月，

含勞、健保）。 

(三) 名額：正取 1名、備取若干名（候用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6個月）；若遇正取人

員不克報到、不適任或離職，於候用期間內，依序通知備取。 

(四) 資格條件： 

1. 大學（含）以上畢業者（職業安全衛生相關領域畢業尤佳）。 

2.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高等考試職業安全衛生類科錄取或具有工業安全/職業衛生技師資格。 

(2) 領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證照。 

(3)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檢查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3. 具有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CNS 45001)驗證工作經驗者尤佳。 

(五) 聘期：自報到日起試用期為 3個月，試用期滿表現良好則予以續聘。 

(六) 工作時間： 

1. 上下班時間：上午 8 時上班；下午 5 時下班。 

2. 彈性上下班時間：上午 8 時至 9 時；下午 5 時至 6 時。 

(七) 工作地點：本校進德校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八) 工作內容： 

1. 教育部大專院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相關業務。 

2. 教育部大專院校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中區自主互助聯盟相關業務。 

3.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相關業務。 

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與人員設置報備。 

5.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計畫、規定及辦法。 

6. 調查職業災害，並找出成因擬定改善對策，並追蹤改進情況。 

7. 執行採購管理及變更管理。 

8. 執行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9. 擬定、規劃、實施及督導機械設備器具之自動檢查。 

10. 規劃、實施及督導安全衛生防護查核。 

11. 規劃及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12. 辦理風險辨識、評估及追蹤管理。 

13. 辦理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及管制。 

14. 辦理安全衛生專責人員教育訓練。 

15. 辦理實驗場所緊急應變演練。 

16. 辦理自衛消防編組及民防團隊編組訓練。 

17. 辦理教職員工生一般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 

18. 辦理職場安全健康週等活動。 

19. 辦理飲用水水質檢測及生活用水水質檢測。 

20. 辦理中心內部控制制度作業。 

21. 其他上級及各單位交辦事項及協助事項。 



 

二、 甄選作業：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4年6月30日（一）止（以郵戳寄件日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 所需文件（均為A4格式）： 

1. 履歷表。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直接黏貼於履歷表上）。 

3.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4. 專業技能證照影本（請直接黏貼於履歷表上）。 

5. 工作經歷證明文件。 

(三) 履歷及所需文件請於期限內，以掛號郵寄至50007彰化市進德路1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環安

中心張小姐收，並於信封註明「應徵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專案行政組員(職業安全或

衛生管理師)」。 

(四) 甄選方式： 

1. 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擇優通知進入第二階段面試。 

2. 第二階段：面試（參加面試名單及面試時間、地點，擇期在本校網站首頁公告)。 

三、 其他： 

(一) 面試時，請攜帶相關證件正本備查，經查明為偽造而獲錄取者，不予進用，且法律責任自負；

進用後發現者即予解職。  

(二) 面試當日不克參加者，視同放棄。  

(三) 錄取人員接獲遴用通知，未能依時報到者，以放棄論，不得異議。  

(四) 應徵者成績或各方面表現不符本校期望者，本校得從缺不予錄取。 

(五) 凡報名參加本次甄選作業者，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取得其基本資料並使用於本次甄選作業。  

(六) 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  

1.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

害行為屬實。  

3.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及終

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4.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之必

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5.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情事。  

6.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之情事，且於該認定

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七)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請來電洽詢（04-7232105分機5883 張小姐）。 

四、 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專案行政組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履歷表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請黏貼三個月內 

2吋大頭照片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現職 
機關： 

單位/職稱： 

聯絡 

方式 

行動電話： 

E-mail： 

地址 
□□□ 

 

學 

歷 

學校名稱 畢業系所 修業期間 

 
□大學  □研究所 

_______________系(所)畢業 
___年___月-___年___月 

 
□大學  □研究所 

________________系(所)畢業 
___年___月-___年___月 

工 

作 

經 

驗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工作項目 服務期間 

     ___年___月-___年___月 

     ___年___月-___年___月 

     ___年___月-___年___月 

個人簡歷及專長說明 

 

 

 

 

 

 

 

 

 

 

 

 

 



證件資料區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反面 

 

 

 

 

 

 

 

專業技能證照影本黏貼處 

正面 
 

 

 

 

 

 

 

 

專業技能證照影本黏貼處 

反面 
 

 

 

 

 

 

 

 

備註： 

一、 相關佐證資料請依序以附件(一)、(二)、(三)陳備於後。 

二、 本表請以 A4紙編輯列印，可自行延伸。 


